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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场地设施是实施全民健身和健康中国国家

战略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建设体育强国的重要内容。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提出“到 2035年，全民健身更亲

民、更便利、更普及，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达到 45%
以上，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 2.5 m2”，而目前我国人

均体育场地面积为 1.86 m2，要实现该战略目标需要持

续加大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力度。但加大体育场地设

施建设，首先要有足够的建设用地空间进行建设。当

前我国的建设用地采取用途管控，严格按照用途供

地。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体育

场地设施建设主要用地类型为体育用地和康体用地。

体育用地指以体育功能为主导的用地类型，其用地类

别代码为A 4，包括体育场馆用地（A 41），体育训练用

地（A 42）两个子类。康体用地是指单独设置的高尔夫

练习场、赛马场、溜冰场、摩托车场、射击场，以及水上

运动的陆域部分等用地，其用地类别代码为B 32。但

由于体育用地和康体用地多以块状形式供地，占地面

积较大，适合建设面积、规模较大的大中型体育场地

设施，如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等，不适用于一般

小型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就实践而言，小型体育场

地设施的建设用地多利用其他用地类型或在现有建

筑上通过功能复合或兼容等方式解决体育场地设施

的建设用地或空间问题。非体育用地成为现实中建

设体育场地设施的主要用地来源。就城市用地规划

角度而言，非体育用地一般是指无体育场地设施规划

的用地类型，因此，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是

指除在体育用地和康体用地之外的用地类型上规划

建设体育场地设施。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支持利用绿地、边角地、废旧厂房等建设体育场地

设施，为进一步推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

2020年 9月 23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研究确定了一系列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

措施，其中，就部分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

施的具体政策进行了明确，为今后利用非体育用地建

设体育场地设施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政策支撑。因此，

本文拟就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问题进

行研究，梳理广州、武汉等城市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

体育场地设施的成功经验，以期为促进体育场地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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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提供参考，夯实体

育强国建设的场地基础。

1 我国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必要性与可

行性

1.1 我国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必要性

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体育

用地供给不足和建设群众身边场地设施的有效途径，

是未来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因此，在我国

体育强国建设进程中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

设施十分必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的用地需求。土地

资源是体育场地设施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前提，在经济

发达城市中，体育用地资源十分稀缺，尤其是在部分

大城市的中心城区，几乎无体育用地可用，只能从非

体育用地上想方设法或复合利用现有建筑建设体育

场地设施，解决因体育用地资源不足而导致体育场地

设施数量供给不足的问题，缓解“僧多粥少”的局面，

扩展群众参与健身锻炼的空间，加快推进全民健身与

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第二，基于可持续性和集约化发展理念的需求。

可持续性和集约化发展理念一直根植于我国社会发

展、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也始终根植于我国体育强国

建设进程中。就目前而言，我国仍有一定存量的老旧

厂房、工业闲置用地、城市边角地、河漫滩地等土地资

源，这些土地资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因无人管理成为

“废地”。在体育事业领域中，整合碎片化的土地资源，

通过复合利用的方式将各类“废地”建设成群众身边的

体育场地设施是具有前瞻性、科学性的做法，将其变为

“宝地”，提高土地利用率，让老旧废地、闲置用地、边角

地等土地资源走可持续性和集约化发展之路。

第三，基于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需求。如

今，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场地设施数量

不足是制约群众健身的主要因素，群众“健身去哪儿”

难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解决该问题是我国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建设体育强国、推进全民健

身和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工作。为此，国务院、全国

政协、体育总局等多次提出要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

难题，不少地区开始探索在街边绿地、城市拆迁改造

产生的“金角银边”等非体育用地上嵌入健身场地，增

添群众“家门口”的体育场地设施，在一定区域范围内

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因此，利用非体育用地

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是解决群众“健身去哪儿”难题的

必要措施。

第四，基于体育场地设施多元化供给的需求。根

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群众

健身需求与健身消费升级是必然的趋势，对体育场地

设施的需求程度和层次也会远超从前［1］，新兴项目逐

渐成为群众健身的“新宠”，而新兴运动项目多由社会

力量采取租赁等方式获得非体育用地或空间使用权，

改造建设而成，场地类型较为丰富，能够满足群众的

多元化消费需求。因此，群众多元化的健身和消费需

求迫切需要体育场地供给由单一供给向多元化供给

转变，但转变的前提是体育设施用地供给与现实需求

相匹配，简单来说就是需要非体育用地参与，逐步实

现多元化供给。

1.2 我国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可行性

1.2.1 国家政策层面支持

梳理国务院、发改委、体育总局等相关部门出台

的关于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政策（表

1），发现鼓励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用地类

型不断增多。从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相继扩

展到绿地、屋顶、地下室、景区、市政用地等类型，国家

层面支持力度持续增大。借鉴国家支持利用非体育

用地的一系列政策，为体育设施建设提供政策指导。

1.2.2 国外经验借鉴

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方面，国外大众体育发展较

好的国家充分利用各种公共用地建设体育设施，通过

不同的方式将体育用地与公园绿地相结合。如英国

政府早在 1837年就将公园绿地纳入体育场地建设规

划理念中，1917年又将居住绿地纳入其规划理念，到

现在呈现出“三地融合”的特点，强调非体空间多功能

化，是当前英国体育用地主要规划理念［2］；美国于1956
年就出台了社区公园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细则——

Mission 66（66 号计划），指导社区公园如何配建室外

篮球场、足球场等体育运动场地以及儿童游乐设施［3］；

德国在德意志帝国时期通过颁布相关法令，以行政命

令为手段建设大众体育场所，鼓励居民参加户外体育

活动，为此后德国利用绿色空间建设室外体育基础设

施，开展户外体育锻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通过学习国外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

育设施的经验做法，结合我国的国情，指导我国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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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

需求。

1.2.3 国内非体育用地的建设实践

目前，国内有多个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设施

的实践案例。如青海省西宁市委在征求群众意见时，

高度重视群众体育健身场所不足的问题，并交由西宁

市体育局整改落实，该市利用街边绿地、城市拆迁改

造产生的“金角银边”等非体育用地，合理部署，建设

成一批便民、利民、惠民的公共体育设施，同时规划建

设成一批设计科学、设备先进、功能完备的规模化全

民健身设施，丰富和提升西宁市群众体育健身场所的

数量和质量［5］。重庆市泽科·星泽汇购物中心利用屋

顶空间建设成天际运动场，包含标准化的跑道、标准

的篮球场和乒乓球场、羽毛球场以及瑜珈室外练习场

地，且对公众免费开放［6］。北京市政府将石景山旧厂

房区改造为国家冬奥会训练基地，打造成体育产业示

范园，该改造项目成为旧厂房改造体育设施的经典案

例［7］。这些案例都说明了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设

施具有可行性。

2 我国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困境

2.1 政策执行力度不强

我国出台了不少鼓励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

施的政策文件，涉及各部门的职能职责不尽相同，且多

从各部门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性执行对本部门有利的

政策措施［8］，致使现行政策之间相互冲突，导致政策的

执行力度不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体育用

地建设政策与现行法规衔接不顺畅。国务院及相关部

门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等政策，鼓励利用城市空置场所、地

下空间、公园绿地、建筑屋顶建设体育设施，这与《城乡

规划法》等现行法规之间衔接不够，致使政策相关执行

部门衔接不畅，造成支持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设施的

相关政策难以执行。二是政府各部门权力分散。由于

我国是“条块分割”式行政管理体制［9］，利用非体育用地

建设体育设施的规划、审批、建设、权属、管理等权力分

散在各个部门，权力分散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各执行部

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以及对政策理解的一致性出现

偏差，使现有政策在实践中难以执行。

2.2 建设操作指南缺乏

当前我国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缺乏规

范的引导，在全国范围内并未能建立一套针对非体育

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操作指南。我国一直

鼓励在老旧厂房、公园绿地、闲置空地等非体育用地

建设体育场地设施，但并未说明如何去建，如何达到

建设目的［10］。如老旧厂房，在文化领域已有多个地方

表1 政府鼓励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设施的政策汇总

Tab. 1 The summary of government policies encourag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on non-sports land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文件名称

《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

《“十三五”公共体育普及工程实施方案》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

《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

《体育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全民健身计划（2016—2020年）》

《体育发展“十三五”规划》

《中国足球发展改革总体方案》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

《关于促进全民健身和体育消费推动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

签发机关

国务院

发改委和体育总局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发改委

国务院

发改委

国务院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内容概括

改造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等用于体育健身。

充分利用体育中心、公园绿地、闲置厂房、校舍操场、

社区空置场所等建设体育设施。

利用体育中心、公园绿地、闲置厂房、校舍操场、社区

空置场所等，拓展公共体育设施场所。

充分合理利用公园绿地、城市空置场所、建筑物屋顶、

地下室等区域。

利用公园绿地、城市空置场所、建筑物屋顶、地下室等

区域，重点建设一批便民利民的健身场地设施。

利用景区、郊野公园、城市公园、公共绿地、广场及城

市空置场所建设休闲健身场地设施。

改造旧厂房、仓库、老旧商业设施等用于体育健身。

利用城市和乡村的荒地、闲置地、公园、林带、屋顶、人

防工程等，建设一大批简易实用的非标准足球场。

利用城市空置场所、地下空间、公园绿地、建筑屋顶、

权属单位物业附属空间。

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利用工业厂房、商业用房、仓储用

房等既有建筑及屋顶、地下室等空间建设改造成体育

设施；合理利用公园绿地、市政用地等建设足球场、篮

球场、排球场等体育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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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台了关于老旧厂房改造文化空间的指导意见，

但在体育领域，至今尚未出台关于老旧厂房改造体育

场地设施的指导文件。换言之，相关部门对利用非体

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重视程度还不足，远不如

文化领域重视程度高。即便有也只是当地各部门内

部协调的结果，以政府会议纪要的方式呈现，尚未形

成较为规范的正式制度安排，使得各地利用非体育用

地修建或改造体育设施项目缺乏科学指导，部分存在

违规操作的嫌疑。总体而言，目前利用非体育用地建

设体育场地设施缺乏国家层面统一的建设操作指南。

2.3 用地性质的制约

根据《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规定，

国家政策鼓励的利用公园绿地、闲置厂房、社区空置场

所、建筑物屋顶、地下室等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

施的用地性质各不相同，且均不是体育用地性质，如公

园绿地在用地分类上属于绿地与广场用地，仓库在用

地分类上属于物流仓储用地，社区空置场所在用地分

类上属于居住用地等。据我国现行《物权法》之第十二

章规定，建设土地使用权需遵循法律、行政法规关于土

地用途的规定，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如需改变，应当依

法经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此可见，用地性质难

以突破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制约，部分利用非体育用

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项目，难以拿出合乎规范的手

续，如襄阳星璨运动公园，是通过旧厂房改建而成，为

工业用地，因用地性质一直无法办理消防验收手续。

2.4 审批手续难以办理

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时，除在用地

性质上受到限制外，在审批手续办理过程中也存在着

困难［11］。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涉及不同政

府部门，而政府部门作为“理性经济人”，难免会做出

优于自身利益的选择，以至于建设项目许可证难以办

理。如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人均

住房面积、人均道路面积、人均商业面积等，各管辖部

门均是以土地占有率来提升各自部门的人均面积占

有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同

时，鼓励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政策多以原

则性提议为主，至于如何实施并未提及，如楼顶空间

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相

关规定，改造楼顶空间需要向地方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依法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在楼顶建设体育

场地设施未改变建筑物外观，未占土地面积，未使用

墙体，不同于一般房屋的改造，因此部分地方政府面

临不知如何审批的困境，社会力量亦无法办理相关许

可手续，而面临被拆除危机，如位于杭州拱墅区祥符

街道庆隆大厦 3楼的楼顶足球场地，因未取得建设工

程许可证，而被拆除［12］。

2.5 配建标准难以落实

根据 2018年底修订出台的《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

标准》，新建各级生活圈应配套规划公共绿地，在公共

绿地中，要求必须有不低于 15%的公共绿地用于建设

体育场地设施。同时，达到居住人口数或住宅套数要

求的，按等级规模配建体育场地设施（表 2）。但根据

对某市的实地调研以及与该市规划院负责人的交谈

得知，相关配建标准真正能落实的并不多。一是旧居

住区基本上难以找出空余用地配建体育场地设施；二

是新建居住区方面，由于新建居住区是由开发商投

建，利益最大化永远是房地产开发商追求的终极目

标，即便该标准已出台，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利

用标准漏洞，不配套建设公共绿地或体育场地设施的

现象时有发生。如该标准要求居住人数达 5 000或住

宅套数 1 500以上的新建居住区，体育场地设施应与

居住区同步规划建设，但在实际中居住区即使达到了

该要求，开发商会选择按期数或按片数分开建设，降

低配建要求或使其达不到配建要求。相关配建标准

不仅在居住区难以落实，在公园、学校等区域落实也

存在着一定的阻碍。

表2 居住区分级配建体育场地设施

Tab. 2 Graded sports facilities constructed in residential areas
项目

居住人口（数）

住宅数量（套）

大型多功能运动场

50 000～100 000
17 000～32 000

中型多功能运动场

15 000～25 000
5 000～8 000

小型多功能运动场

5 000～12 000
1 500～4 000

注：均为“应建”。

3 武汉市和广州市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足球场地设

施的案例分析

武汉市在 2019年被选入为国家级城市社区足球

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城市之一，出台了《武汉市城市社

区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试点实施方案》，鼓励利用闲置

场地、老旧小区改造、城市滩涂荒地、城市绿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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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等建设足球场地设施，改变仅依靠体育用地建设

足球场地设施的方式，拓展了足球场地建设的用地来

源，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已新建改造 273块足球场地设

施。广州市也是如此，由广州市体育局出台了《广州市

社区小型足球场规划建设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充分

利用区域内体育中心、公园绿地、闲置厂房、校舍操场、

厂矿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区空置场地等建设足球场

地设施，为进一步加快足球场地设施建设，随后出台了

《广州市足球场地设施规划建设实施方案（2017—2020
年）》鼓励通过改造闲置空地、边角地、公共绿地、楼顶

等非体育用地建设足球场地设施。武汉市和广州市是

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典型案例。

3.1 创新足球场地建设模式，拓展用地来源

就武汉市和广州市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经验而言，

创新了以下几种的建设模式：（1）利用闲置用地建设。

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城市修补、老旧小区改造等工作，

充分利用废弃厂房、闲置地，复合利用公共场地，创造

可建设空间。（2）利用城市绿地兼容建设。根据公园

绿地、高架桥下附属绿地等不同类型的城市绿地，在

不改变原有绿化和生态服务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建设

标准或不标准的场地设施，“见绿插足”“融体于绿”。

（3）利用小区和单位自有用地建设。利用新建规划小

区配建足球场地，挖掘已建小区的可用空地，复合利

用建设足球场地设施；利用单位自有用地，因地制宜

地建设改造一批足球场地设施。（4）利用建筑物楼顶

空间建设。楼顶建设是一种集约高效利用土地的方

式，绝大多数布局在中心城区的商业广场屋顶，主要

由社会力量投资建设，以商业开发项目为主，在合法

合规前提下，经业主同意，场地设施可结合楼顶空间

进行建设。（5）利用江河湖泊滩涂用地建设。需征求

水务部门的意见，符合城市防洪的有关要求，避免在

汛期施工，其利用的区域须在湖泊绿线和灰线范围

内，不得侵占湖泊蓝线。多种非体育用地被充分利用

于足球场地建设，极大弥补了体育用地的不足，成为

足球场地的重要土地供给源。

3.2 简化足球场地建设手续，作为权属单位附属设施

为加快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广州市和武汉市在建

设手续方面进行了简化，均有意或无意地将足球场地

设施作为权属单位附属设施。广州市规定室外小型

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

总体规划要求的前提下，不涉及规划许可产权登记

的，所建成的足球场地设施为权属单位附属设施，无

须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到相关单位备案即可。同时，

规定室外小型足球场地设施的使用年限不少于 5年，

且 5年内不改变足球场地设施的功能和用途。武汉市

则是对临时性社区足球场地建设拟采取联席会议审

批的形式，若是利用自有用地新增临时性足球场地设

施的，则无须办理土地使用权及产权证，不计容、不缴

纳土地出让金，只有当临时性足球场地设施使用年限

超过 5年的，需补办相关规划、用地等手续。简化建设

规划手续，快速解决了足球场地设施建设的合法身份

问题，加快了足球场地设施建设进度。

3.3 完善配套政策，确保政策落实

为解决足球场地在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广州市和武汉市分别出台了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配套

政策。广州市为解决足球场地建设过程中遇到的规

划、用地以及相关许可办理难的问题，积极研究完善相

关配套政策，制定出台了《广州市社区小型足球场规划

建设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彻底解决了长期搁置的社

区足球场地建设的规划许可手续问题，确保建设任务

完成。武汉市为解决足球场地建设过程中遇到的用地

选址、绿化用地复合利用和配套服务功能用房等棘手

问题，专门研制出台了《武汉市鼓励复合利用公共场地

建设社区足球场地设施的实施意见（试行）》以及《关于

进一步鼓励复合利用公共空间建设社区足球场地设施

的实施意见》的配套政策，妥善解决了用地选址问题以

及绿化用地复合利用的手续问题。同时，也专门出台

了《武汉市城市社区足球场地配套服务用房建设的指

导意见》，明确了配套服务用房的标准和建设原则，鼓

励利用移动装配式建筑，避免永久性建筑等政策举措，

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足球场地建设过程中因配套服务功

能用房建设而被认定为违建的问题。

4 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对策

4.1 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提高政策执行效果

虽然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利用非体育

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但在落实过程中因缺乏相应

的实施细则与建设指引，导致公园绿地等非体育用地

建设体育场地设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各种阻碍，

难以实现。因此，各地在落实国家相关政策过程中应

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具体配

套政策措施，如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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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细则、操作指南或报批流程等，以提高政策的执行

效果。广州市政府制定出台的《广州市社区小型足球

场规划建设和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 13条明确提出：

“小型足球场建设在符合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要求的前提下，其用地原则上不涉及规划许可

及产权登记，所建成小型足球场为权属单位建筑物业

的附属设施。足球场的使用保有年限原则上不少于 5
年，5年内不得改变其功能用途。”广州市通过该政策的

出台与实施，免去了社区小型足球场地的规划许可手

续，彻底解决了长期搁置的社区足球场地建设的规划

许可手续问题，在短期内建成了100块足球场地。武汉

市为解决非体育用地建设足球场地过程中遇到的规划

审批、项目报建等问题，在社区足球场地试点过程中专

门出台了《武汉市鼓励复合利用公共场地建设社区足

球场地设施的实施意见（试行）》，妥善解决了复合利用

公园、绿地建设足球场地的手续问题。各地在利用非

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过程中通过不断完善配套

政策，妥善解决了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提

高了政策执行效果。2020年9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通过的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措施中专门就利

用非体育用地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的用地政策进行

了更为细化的规定，这将为下一步利用非体育用地建

设体育场地设施提供更为有利的政策支持。

4.2 明确可兼容建设土地类型，突破非体育用地建设

限制

在城市体育用地资源稀缺的背景下，可兼容土地

利用显得尤为重要。应在不影响土地使用功能的前

提下，消除可兼容土地建设的法律障碍，以拓展体育

场地设施建设空间。建议借鉴武汉和广州的经验，一

方面，由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统计梳理本地区闲置且

可利用土地信息、土地类型等，根据国家相关法规、政

策等，明确可在非体育用地上兼容建设体育场地设

施，如国家政策文件已明确规定可兼容建设体育场地

设施的公共绿地、住宅用地等，公共绿地必须拿出不

低于 15%的面积兼容建设体育场地设施，以此建立台

账和项目库，制定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同时可结合文

化、教育、青少年、科技、老年活动中心等公益事业设

施共建共享体育场地设施，并推动体育场地设施对外

开放。另一方面，各地应正确认识到在可兼容建设土

地类型如住宅用地、单位自有用地内建设的体育场地

设施的特殊性，可将体育场地设施作为小区内、街道

内和权属单位内的附属设施，可无须变更用地性质，

突破非体育用地建设限制。

4.3 细化建设审批许可手续，解决社会力量建设难题

社会力量投资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是未来全民健

身事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当社会力量利用非体育用

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项目符合城市发展规划时，应发

挥全民健身联席会议机制作用，加强联席会议成员单

位协作，细化非体育用地的建设审批许可手续，有针

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措施，避免出现“踢皮球”现象，协

助社会力量办理建设项目的相关手续，帮助项目快速

落地，解决其建设难题。一方面应细化利用非体育用

地建设临时性体育场地设施审批许可手续。利用待

利用土地建设临时场地设施如气膜、拆卸式体育设

施，经联席会议制度审议后，可免于办理规划、用地、

环评、施工等许可手续；利用社区、单位内自有用地新

增临时性体育场地设施，可在 5年内不办理相关规划、

用地等手续。另一方面应细化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

永久性体育场地设施审批许可手续，具体主要有两种

情况：一是利用旧厂房改建永久性的体育场地设施，5
年内可不改变土地用途和权利类型，5年后可按照协

议出让或租赁等方式办理相关手续，若改建不涉及旧

厂房外部形态的违规改造，可省去消防安检环节；二

是利用公园绿地、国有收储土地等建设永久性体育场

地设施的，在不改变、不影响主要用地性质用途的前

提下，可探索按照兼容用地办理用地规划手续，相关

不动产产权归属由各方协商确定。

4.4 注重前期规划，落实体育设施相关配建标准

一是从城市规划着手，将非体育用地建设空间纳

入城市建设整体规划中，特别是群众健身需求大的街

道级体育场地设施用地，以非体育用地为切入口，与

此同时将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各级政府经济社会

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以及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

中，以切实做好或落实好社区、居住区配建体育场地

设施用地指标规划；二是从居住区前期规划设计着

手，建议体育部门会同建设规划部门定期梳理新建社

区信息，对于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的，体

育场地设施规划应提前介入新建社区规划工作中，与

住宅区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

验收、同步投入使用，其用地指标不得挪用或侵占。

同时还需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强化各地区、各部门督

办，建议居住区配套的体育场地设施建成后，再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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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门会同建设规划部门，核实体育场地设施相关配

建标准的建设情况，不得缩小居住区体育场地设施的

建设规模和降低用地指标，以提高相关部门重视程

度，有助于街道、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十分钟健身

圈”“五分钟健身圈”的早日建成，解决居民“健身去哪

儿”的难题。

4.5 公开非体育用地建设信息，鼓励社会力量积极

参与

为推进利用非体育用地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推进

国家相关政策落地，建议由各地自然资源、规划和体

育等部门在深入调查、摸底的基础上，梳理每年可建

设利用的非体育用地信息，并明确每块用地招商条件

以及建设与运营方式，通过官方渠道及时公开可建设

体育场地设施的绿化用地、城市闲置土地等非体育用

地信息，减少用地信息不对称状况，为社会力量利用

非体育用地投资建设体育场地设施提供有效用地信

息。优化非体育用地供应方式，政府可采取租赁或先

租后让等方式向社会力量供应土地，满足社会力量建

设体育场地设施的需求，并由地方政府协助社会力量

办理相关许可手续，以解决社会力量利用非体育用地

建设体育场地设施面临的审批难题，加快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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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Venues and Facilities by Using Non-sports
Lan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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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sing non-sports land to build sports facilitie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olve the shortage of sports facilitie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use of non-sports land to build sports facilities in China by mean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field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in the process of using non-sports land to build sports venues and facilities in China，there are some difficulties such as weak

policy implementation，lack of construction operation guidelines，land use nature constrains，difficulty in handling licensing

procedures due to the nature of land use，and difficulty in implementing construction standards. On the basis of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football field construction in Wuhan and Guangzhou，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perfecting the

relevant supporting policies，improving the effect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clarifying the type of land that can be compatible

with construction，breaking through the restriction of construction of non-sports land，refining the procedures for approval of

construction，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from social forces，paying attention to pre-planning，implementing the

relevant construction standards of sports facilities，publicizing the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of non-sports land，and encouraging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social for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venues and facilities，so a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facilities and consolidate the sit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ports power.

Key words：：non-sports land；sports land；sports venues and facilities；sports power；socia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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